附件2
宜昌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
三级岗位竞聘申报参考条件

事业单位认定在专业技术四级岗位，聘任满9年，符合下列任意1项条件者；聘任满6年，同时符合下列任意2项条件者；聘任满3年，同时符合下列任意3项条件者，可竞聘申报专业技术三级岗位聘用资格：
一、科技项目类
1.主持完成1项国家级（含子项目）或3项省部级（含副省级市政府下达）科研、工程技术推广项目，并经省部级（含副省级市）以上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2.获得中国专利金奖（个人排名前三）、银奖（个人排名前二）或以第一完成人获得3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并被开发转化、年产值1000万元以上的。
3.主持育成获得国家授权保护植物新品种1个或动物新品种1个，并大面积推广应用；或主持育成省部级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认定）植物新品种3个，并大面积推广应用。
4.主持1项新药研究，获得新药证书及生产批件，产生经济效益1000万以上的。
二、成果奖励类
5.获批省部级重点学科（或重点培育学科）负责人，或重点实验室主任，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或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或教学改革项目主持人。
6.文化部展演活动入选作品，或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保留项目奖项获得者（奖项明细见《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2015年》）。
7.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或两次及以上省部级文学、艺术、新闻、出版政府奖励获得者（奖项明细见《全国评比达标表彰保留项目目录--2015年》）。
8.省部级自然科学、技术发明一等奖（个人排名四至五）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或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个人排名二至三）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9.集体获得省部级及以上专业奖项一等奖的主创人员（个人排名前三）。
10.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二至三名）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或湖北省科技成果推广奖一等奖（个人排名二至三名）或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11.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农业科技推广成果奖一等奖（个人排名二至三名）或农业技术推广合作奖（个人排名二至三名）。中华农业科技奖一等奖（个人排名二至三名）获得者。
12.湖北省楚天文华奖、楚天群星奖一等奖（主创、主演个人排名一至二名）获得者。
13.湖北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
14.湖北中医大师或湖北中医名师或湖北省中青年知名中医称号获得者。
15.湖北省文化名家称号获得者。
16.中国出版政府奖个人获得者。
17.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个人获得者或集体奖主创人员。
18.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及以上个人获得者。
19.湖北省教学名师或湖北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20.其他专业技术类省部级（含国家级行业、专业协会或学会，不包括省部级行业、专业协会或学会）一等奖（个人排名前二）获得者、二等奖（个人排名第一）获得者。
三、人才工程类
21.省“百人计划”入选者。
22.湖北省杰出专业技术人员称号获得者。
23.“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第二层次人选。
24.“楚天学者计划”楚天学子。
25.市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技术、管理专家或专项津贴人员（作为唯一条件申报时须同时具备以上2项）或省级专项津贴人员。
26.宜昌市劳动模范
27.宜昌市道德模范。
28.宜昌市百千人才工程入选人员。
29.“市级优秀专家”计划入选者。
四、业绩影响类
30.担任国家级协会、学会相关学科分会或学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以上职务或在省部级专业协会、学会相关学科分会担任副主任委员以上职务或市级专业协会、学会相关学科分会担任主任委员职务的。
3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一区学术期刊、SSCI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篇以上，或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ISTP会议文献、ISR科技期刊（专著丛刊）、EI期刊（会议）发表学术论文2篇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学术期刊权威级类（以《国家级学术期刊名录》为准）5篇以上，或以第一作者在国家级专业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篇以上，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1篇（次）以上，或在国家级专业出版社出版与所从事专业一致的有较高水平的专著（独著）1部（含）以上，字数不少于20万字。
32.训练或培训2年以上的运动员输送后4年内个人项目获奥运会前3名或集体项目获奥运会前8名或获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冠军1次以上的国家级教练。
33.训练学生在世界技能大赛获金奖的指导教师。
34.参与编制正式发布实施的国家技术标准的人员（个人排名前三），或主持编制正式发布实施的推荐性地方或行业技术标准的人员。
35.研究或推广项目成果符合本市或区域战略布局，与产业发展结合紧密，被省部级（含副省级市）采纳，其转化应用取得显著经济、社会效益者。
36.国家省重点扶贫县、幕阜山片区县及以下竞聘申报可根据国家省规定予以倾斜。
五、相关说明
1.所称“国家级行业、专业协会或学会”是指经社会团体登记主管部门核准，冠以“国家”、“中国”、“中华”、“全国”字样的协会或学会；所称“省部级”，是指国家各部委办局、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政府（不包括省部级行业、专业协会或学会）；所称“副省级市”包括哈尔滨、长春、沈阳、济南、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成都、西安、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等城市。
2.按照第35条规定申报竞聘三级岗位的人选，需经过两名以上省内（含中央在宜事业单位）在聘二级岗位同行专家联名推荐。
3.2015年（含）之前获得的市级人民政府颁发的科技奖励（包括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科技成果推广奖和社会科学成果奖等5项奖励）一等奖获得者暂纳入竞聘申报参考条件。
4.三级岗位管理办法以及申报参考条件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事业单位改革情况进行修订。




